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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投项目用于收购X-BIONIC标的IP及向上海悉乐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增资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夫户外”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三夫户外变更募投项目用于收购

X-BIONIC 标的 IP（现金购买 X-BIONIC AG 公司及 X-Technology Swiss GmbH 公

司高科技运动产品品牌、专利和相关无形资产）及向上海悉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增资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683 号”文核准，公司以非

公开发行方式向 3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140,863 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 23.3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60,473,376.94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580,351.84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254,893,025.1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会验字[2017]第 5460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

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投入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

资金（万元） 

已投入金

额（万元） 
投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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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夫户外活动赛事、营地+

培训、零售+体验综合运营

中心建设项目 

25,660.82 19,730.42 0 0% 

2 
三夫总部办公及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20,156.92 6,316.92 1,484.41 23.50% 

合计 45,817.74 26,047.34 1,484.41 - 

（三）募集资金账户结余情况 

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万元） 

收到的募集资金 25,597.34 

减：置换的发行费 108.04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 25,489.30 

减：募投项目支出 1,484.41 

减：手续费支出 0.27 

减：补充流动资金 9,000.00 

加：利息收入 310.84 

加：理财收益 1,244.36 

2020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6,559.83 

注：收到的募集资金255,973,376.94元减去置换的发行费用1,080,351.84元后，为实际

募集资金金额254,893,025.10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募集资金专户活期存款余额为16,559.83万元，同

时尚有9,00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项目一：三夫户外活动赛事、营地+培训、零售+体验综合运营中心建设项

目 

公司在积极寻找营地建设资源时，发现营地建设对土地性质要求较高，整体

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长，盈利回收期比项目预计规划时间长，因此该项目没有

按照原计划进行，而转为用自有资金及变更IPO募集资金投向商业模式成熟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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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旺的上海悉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悉乐”）“松鼠部落”亲子

户外乐园项目。 

原项目计划在深圳、杭州、广州、长沙4个城市陆续建设4个面积达到1,000

㎡的旗舰店，因近年消费客流明显向核心商业区和大型购物中心聚集，而这些地

方的租金费用非常高，原来的一般区位的独立街边店客流明显下降，客流消费不

能支撑这么大面积的旗舰店经营，考虑到这些实际市场因素变化，公司没有实施

上述建设项目。 

项目二：三夫总部办公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因政策变化，公司在购买总部办公大楼时使用了自有资金，未使用募集资金；

原项目中的研发中心计划以房屋租赁形式进行建设，但根据自有品牌实际销售情

况和产品线规模，公司在总部办公楼建设了小规模的研发中心，人员和设备可以

满足研发中心日常办公、基础研发、设计打样和产品测试需求，暂不需要单独大

规模投资建设研发中心。 

综上，为了加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盈利水平，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构建更为稳固的产品发展战略，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经审慎研究论证，

公司决定将募投项目变更为“现金购买X-BIONIC AG公司及X-Technology Swiss 

GmbH公司高科技运动产品品牌、专利和相关无形资产项目”及“现金增资上海悉

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本次新增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 现金购买 X-BIONIC AG 公司及 X-Technology Swiss GmbH 公司高科

技运动产品品牌、专利和相关无形资产项目 

1、交易概述 

公司就标的IP的转让与授权许可应向X-BIONIC AG公司和X-Technology 

Swiss GmbH公司支付的总对价为10,294,666瑞士法郎，该金额是已在中国依法缴

纳增值税、附加税和印花税后转让方的收款金额，其中2,058,933瑞士法郎是专

利、专有技术、软件著作权（如有）的转让对价，剩余的8,235,733瑞士法郎是

所有其他的标的IP的转让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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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购买的协议标的为“X-BIONIC”、“X-SOCKS”两个核心商标以及34个

相关商标和25项专利、4项专有技术等IP所有权。 

X-BIONIC AG公司、X-Technology Swiss GmbH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够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X-BIONIC是瑞士知名黑科技运动奢侈品牌，具有深厚技术底蕴和持续创新能

力，其在恒温系统等核心仿生科技领域名列前茅，将仿生学技术创造性应用于服

装领域“将汗水转化成能量（TURN SWEAT INTO ENERGY）”从而大幅提升运动表

现。产品涵盖功能内衣、中层、外层、袜子配饰等，适用于跑步、滑雪、骑行、

都市休闲等环境穿戴，其时尚炫酷的设计风格在业界独树一帜。 

本次购买的协议标的为“X-BIONIC”、“X-SOCKS”两个核心商标以及34个

相关商标和25项专利、4项专有技术等IP所有权。 

3、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主要以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0]第020223号）作为参考，依据交

易标的商标、专利及专利技术的特点，市场竞争实力以及业务发展前景等多种因

素，经交易各方一致协商后确定。 

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 

评估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采用的方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经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止，采用收益法，北京

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X-BIONIC AG公司及X科技瑞士有限公司（即：

X-Technology Swiss GmbH）相关无形资产组合评估价值为8,258.00万元（不含

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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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易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以评估值为基础，交易总金额为10,294,666瑞士法郎，以2020年8

月7日中国银行公布的现汇卖出价765.84计算，总对价金额为7,884.07万元人民

币。本次交易所用资金主要为公司拟变更的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7,800万元，

因汇率变化产生差异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支付，因汇率变化产生的资金

结余，公司将按照募集资金相关规定使用。 

5、交易标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大众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提升，运动人群数量快速提升，人们对跑步、健

身、滑雪、户外运动等产品需求日益增加，其中国际知名运动户外品牌的产品尤

其受到欢迎。公司以代理经销国际国内多品牌的运动户外用品为主营业务，但在

业务发展过程中，公司注意到单纯的代理经销业务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有的品

牌很受市场欢迎，但货品供应不足；有的品牌公司常年合作，但因为品牌自身所

有权的变化而对公司代理经销带来重大不确定性；有的产品不能及时根据国内市

场的具体需求而进行改进等。公司代理的X−BIONIC等国际品牌常常出现供不应求

的情况，其原因除了市场需求的增长外，还主要在于X−BIONIC品牌产品的研发设

计和生产销售均在国外，公司的代理营销模式受制于国际供应链的运营能力，产

品尺码设计方面也不能充分考虑我国消费者的特点和需要。 

为把握良好的市场机遇，提高公司市场响应能力，及时获取足量优质的产品，

公司认为有必要通过购买品牌商标和专利，打造建设X-BIONIC品牌国际国内联动

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方面的供应链，按自主品牌构建出更符合国内市场

需求和未来发展的高科技时尚运动品牌。 

X-BIONIC品牌有深厚的技术底蕴，产品时尚炫酷，应用于跑步、健身、铁人

三项、滑雪等运动领域，且公司作为X−BIONIC中国区独家代理商和唯一战略合作

伙伴，对该品牌的产品、技术、客户需求反馈有深入具体的了解，知悉品牌的优

势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公司相信通过将该品牌相关的科技、专利、产品等核心资

源落地中国市场，引进其数十年在仿生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为运动爱好者、专业

运动员、冬奥运动员、特种兵、消防人员、宇航员等研发国际一流品质的产品，

将有助于提升公司在中国户外运动产业的地位，提升公司总体产品供应能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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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改良公司的业务结构和财务表现，帮助三夫公司成长为运动、户外、创新领域

的引领型企业。 

6、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1：X-BIONIC AG（X-BIONIC AG公司） 乙方2：X-Technology Swiss GmbH

（X科技瑞士有限公司） 乙方1和乙方2以下合称“乙方”或“X-BIONIC”。甲方

和乙方各称“一方”，合称“双方”。 

甲方与其全资子公司，北京旅行鼠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与乙方1于2018年5

月21日签订《代理协议》，自2019年1月1日起，北京旅行鼠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成

为乙方1的中国区独家总代理。甲方与乙方1于2019年5月26日签订《战略合作合

同》，甲方成为乙方1在中国的唯一战略合作伙伴。 

乙方2，作为X-Technology集团的知识产权控股公司，与乙方1同意出售在交

易区域内的“X-BIONIC”和“X-SOCKS”商标，以及与本协议产品相关的其它知

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专利、外观设计、版权、专有技术、服装版型），

甲方同意购买在交易区域内的该等知识产权。 

本协议的交易区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协议的目的，交易区域特指中国

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包括中国台湾地区。 

乙方同意自交割生效起，将标的IP在交易区域内的任何与所有的权利、权益

和利益，以及相关的商誉和其他非注册性权利，不可撤销地全部转让给甲方。标

的IP包括： 

（1）全部的本协议品牌； 

（2）全部的本协议专利； 

（3）受制于保留权利的，本协议专有技术和本协议产品项下的所有权利； 

（4）受制于保留权利的，与本协议产品相关的全部现有的著作权； 

（5）受制于保留权利的，与本协议产品相关的，并由乙方享有的与服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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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相关的权利； 

在每种情况下，为避免疑义，均限于交易区域内，不包括保留权利和例外品

牌。 

对于乙方截至交割日拥有的且未在交易区域内注册的与本协议产品相关的

商标、专利、著作权以及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为避免疑义，不包括保留权利和

例外品牌），乙方同意自交割日起将该等知识产权在交易区域内的申请权无偿转

让给甲方。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的书面通知后的30日内，提供甲方办理该知识产权

注册申请所合理需要的全部法律文件，该等法律文件由甲方准备供乙方签署。 

在交割时，乙方应向甲方或其代表提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国际局”）、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中国商标局(“CTO”)、中国版权保护中心

(“CPCC”)、香港知识产权署(“HKIPD”)及其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就本协

议品牌和本协议专利的转让以及关于标的IP的转让声明所要求的所有文件（“交

割文件”）及其经公证和认证的复印件。此外，对于延伸至中国的国际注册商标，

乙方应向国际局提交由乙方准备的商标转让申请，并及时向甲方更新商标转让进

展。对于包含在本协议专利中的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 PCT申请，乙方应向甲方

或其代表提供由甲方准备的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申请，并在收到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的受理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该 PCT申请及其国际优先权的转让

申请。 

在本协议项下，甲方就标的IP的转让与授权许可应向乙方支付的总对价为

10,294,666瑞士法郎（大写瑞士法郎壹仟零贰拾玖万肆仟陆佰陆拾陆圆整）（下

称“转让费”），该金额是已在中国依法缴纳增值税、附加税和印花税（上述税

费根据第3.3条的约定由甲方缴纳）后乙方的收款金额，其中2,058,933瑞士法郎

是本协议专利、专有技术、软件著作权（如有）的转让对价，剩余的8,235,733

瑞士法郎是所有其他的标的IP的转让对价。关于转让款的支付方式： 

（1）首付款：5,147,333瑞士法郎，甲方应在交割时根据约定支付。 

（2）第二笔款：5,147,333瑞士法郎，甲方应在（a）交割日后的十二（12）

个月内，或者（b）在交割日起十（10）个月内，为了标的IP转让的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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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按照甲方的合理要求，以甲方要求的格式签署了甲方准备的任何进一步的文

件后的三十（30）日内，以时间后者为准支付。 

甲方应在交割时向乙方提供由一家在瑞士设有机构且乙方可接受的信誉良

好的银行出具的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银行保函，以确保及时支付全部第二笔转让

费，保函有效期为交割后18个月。 

甲乙双方应各自承担其因本次交易所支出的交易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

费用、财务审计费用、以及依据中国和/或瑞士的法律法规应承担的税费。尽管

有上述约定，甲方应负责缴纳依据中国法律规定应在中国缴纳的本协议项下的增

值税、附加税和印花税，乙方应负责缴纳乙方关于本协议项下交易的所得税。 

在本协议生效日之后，并且(i)甲方已就转让费的融资获得担保，包括就转

让费的第二笔付款提供担保的银行保函，以及(ii)所有交割文件已编制完成后，

但不早于2020年8月15日之前，在甲方或乙方的住所或双方事先约定的任何其他

地点，交割应在合理可能的情况下尽快发生。 

自交割日起，甲方针对保留权利即享有一项在交易区域内（进一步）开发、

使用、生产、让他方生产、营销、销售和经销本协议产品的免许可费的、已足额

缴清的、不可撤销的、可再许可的普通许可权利。乙方应根据甲方的要求，对上

述许可出具书面的授权书。 

甲方有权自行开发和改进本协议产品、本协议专有技术以及本协议专利所涵

盖的技术。甲方拥有在交易区域内对与上述改进和开发相关的任何工业或知识产

权提出注册申请的完整权利，但受制于乙方在其他区域的任何在先（相冲突的）

的权利。 

乙方保证，自本协议交割日起，乙方以及其关联方将立即并永久停止在交易

区域内，使用或申请注册任何与本协议品牌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商号、商品名称、

域名或其他标识。 

乙方应当确保标的IP的全体权利人、发明人、设计人、作者均同意乙方向甲

方转让交易区域内的标的IP。 

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之前，除了例外品牌外，不存在任何使第三人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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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标的IP的许可权利的情形。并且，标的IP不存在任何阻碍标的IP转让的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标的IP的质押。此外，乙方保证此前没有做出有损标的IP的效力或

价值的故意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 

除了本协议另有约定以外，任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一约定，经守约方书面通知

后30日内仍未纠正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因此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 

凡因本协议所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纠纷､分歧或索赔，包括协议的

存在､效力､解释､履行､违反或终止，或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非合同

性争议，均应提交由国际商会（ICC）下设的位于巴黎的国际仲裁院依据国际商

会的仲裁规则最终解决。仲裁地点在新加坡。所有仲裁程序应以英语进行。 

7、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X-BIONIC和X-SOCKS的功能产品适合在跑步、健身、马拉松、越野跑、滑雪

等运动中使用，这些运动在中国正蓬勃发展，参与人群众多，市场空间巨大。本

次交易使公司拥有了国际知名科技运动品牌X-BIONIC和X-SOCKS在中国的商标权

和专利权，使得公司有机会通过在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渠道建设方面的投入

和运营，在相对较短时间内构建一个公司拥有和掌控的高端、科技、时尚运动户

外品牌，从而优化提升公司的商业模式和业务结构，对公司的总体发展和财务表

现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8、交易的主要风险提示 

打造X-BIONIC品牌成为科技、高端的运动户外品牌，对三夫公司构建相应的

研发、设计、品牌推广、渠道建设等能力是一个全面考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 现金增资上海悉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项目 

1、交易概述 

公司与上海悉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乐投帮企业管理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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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都乐投帮”）签署了第三次增资协议。协议

约定，公司向上海悉乐增资人民币16,739,130.43元，增资后公司持有上海悉乐

77.00%股权。(2020年7月7日成都乐投帮向上海悉乐增资500万元用于目标公司发

展，公司本次增资为同比例增资。)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够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悉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3325117120 

法定代表人：宋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865.57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4月7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铁岭路32号1506-13室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除经纪），

企业营销策划，创意服务。 

（2）目标公司业务概况 

公司旗下控股子公司上海悉乐是一家专注于“松鼠部落”亲子户外乐园、营

地产品投资与运营的专业化公司。团队核心成员在亲子运动与主题游乐项目的打

造、建设、营运及品牌连锁方面拥有10余年的从业经验，并致力于不断创新开

发儿童及青少年教育、运动和娱乐的优质城市休闲产品。目前，已在成都市、武

汉市和郑州市周边成功投资、建设、运营三家占地分别为300亩、500亩和200亩

融合众多亲子户外玩乐体验类产品，以及研学旅行、夏令营等自然教育、户外教

育等寓教娱乐课程内容，构建以户外运动为基础，以“松鼠部落”为核心IP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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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3-12岁儿童及亲子群体的“户外玩乐+探索教育”综合性成长空间。 

成都“松鼠部落”亲子户外乐园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于2016年10月1日正

式开业，成都二期自然森林学校于2020年5月1日全新呈现，开展以自然教育课程

为核心的体验式教育。已成为成都周边亲子户外玩乐首选地之一，在成都市场拥

有良好的品牌美誉度和知名度，年均客流量约40万人次。 

武汉“松鼠部落”亲子户外乐园位于武汉市江夏区，一期以森林为主题的户

外亲子乐园于2018年10月1日正式开业，林中玩乐项目丰富；二期以水上运动为

主题特色于2019年7月25日正式开业，年均客流量约30万人次。 

郑州“松鼠部落”亲子户外乐园位于郑州市荥阳市，于2019年10月1日正式

开业，在原有户外体验项目基础上进行升级更新，引进了国内外更多、更强的运

动性玩乐项目；郑州二期自然博物学校拟于近期开业，年均客流量约50万人次。 

（3）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396.20 11,288.27 

负债总额 2,323.01 3,564.07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7,522.64 7,166.78 

项目 2019年 1月-12月（经审计） 2020年 1月-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46.32 689.17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51.68 -355.85 

3、交易定价依据说明 

本次交易定价主要参考最近年度上海悉乐股权转让及增资价格。具体情况如

下： 

2019年1月25日，公司根据上海悉乐增资前10,900.00 万元估值，以

1,395.0038万元受让成都乐投帮持有的上海悉乐12.7982%股权，并向上海悉乐增

资2,600万元，增资后公司持有标的公司54.7778%股权。本次交易以中水致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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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18]

第020430号）为基础，根据评估报告，上海悉乐评估值为10,956.24万元。 

2019年12月18日，公司参考前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后估值，经过与上海悉乐原

有股东-上海悉地工程设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以3,050万元受让其所持有的

上海悉乐22.2222%股权，以此计算的上海悉乐估值为137,250,137.25元。 

2020年7月7日，上海悉乐股东-成都乐投帮以上海悉乐前次增资估值

137,250,137.25元向上海悉乐增资 500万元，获得上海悉乐3.5149%股权。 

本次公司增资上海悉乐，以成都乐投帮增资后的估值作为参考依据，即

142,250,137.25元。根据该估值，公司增资16,739,130.43元认缴219.53万元新

增注册资本，对应上海悉乐10.53%股权。 

4、交易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所用资金为公司拟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16,739,130.43元。 

5、交易标的可行性分析 

亲子和青少年户外运动娱乐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刚需市场，在智能电子产品日

益普及和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社会环境下，亲子青少年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运动娱乐

教育显得尤其重要。 

“松鼠部落”无动力亲子户外乐园和青少年户外运动体验教育公园，是国内

目前该领域的领先知名IP, 有多个成功实际项目经验和完整成熟的规划设计建

设运营体系。公司以“松鼠部落”IP为核心，构建融合运动、娱乐、教育为一体

的综合性亲子及青少年教育成长空间，在全国大中型城市已成连锁发展态势，凝

聚千万级别的亲子、青少年和家庭客群，是公司长期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 

6、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股东方一：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方：上海悉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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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方二：成都乐投帮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上述协议方单称为“一方”，合称为“各方”。 

（2）增资方案 

各方同意，股东方一在协议项下增资义务的生效条款所载全部条件的满足

（股东方一豁免其中全部或部分条件除外）为前提，股东方一以目标公司增资前

142,250,137.25元估值向目标公司增资16,739,130.43元以认缴219.53万元新增

注册资本，对应目标公司10.53%股权。本次增资前后目标公司现有股东持有的股

权比例以及认缴、实缴注册资本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完成后 

认缴注

册资本 

实缴注

册资本 

认缴注

册资本

比例 

认缴注册

资本 

实缴注

册资本 

认缴注册

资本比例 

1 三夫户外 1,386.00 1,386.00 74.29% 1,605.53 1,605.53 77.00% 

2 成都乐投帮 479.57 479.57 25.71% 479.57 479.57 23.00% 

合计 1,865.57 1,865.57 100.00% 2,085.10 2,085.10 100.00% 

注：公司于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对上海悉乐进行了增资和股权受让，共取得上

海悉乐77%的股权；2020年7月7日成都乐投帮向上海悉乐增资500万元，工商变更完成后，上

海悉乐注册资本变更为1,865.67万元，实缴注册资本将变更为1,865.67万元，公司所持上海

悉乐的股权比例将变更为74.29%，成都乐投帮持股比例为25.71%。本次增次为公司同比例增

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上海悉乐股权比例为77%，成都乐投帮持股比例为23%。 

（3）增资款项支付 

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缴付16,739,130.43元（大写：壹仟陆

佰柒拾叁万玖仟壹佰叁拾元肆角叁分）增资款至目标公司账户。 

7、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亲子和青少年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运动娱乐、教育体验是一个巨大的刚需市场，

发展前景广阔，而且这些活动十分有益于亲子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兼具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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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意义。公司在前次投资控股上海悉乐后，已经在资金、项目内容丰富创新、

商业模式优化、客户数据系统建立和亲子青少年户外运动用品研发等方面先后提

供了各种资源，已经将松鼠部落亲子户外乐园项目IP提升到较高水平，目前已经

开业的成都、武汉、郑州乐园深受顾客青睐。亲子户外乐园项目也已经发展成为

公司新的重要的核心业务之一，全面服务于中国亲子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事业。 

本次增资可帮助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悉乐投资建设更多松鼠部落乐园，升级

乐园设施，加大对户外娱乐、运动培训、自然教育等方面的产品研发及服务能力，

能够进一步推动公司该项核心业务的发展。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8、交易的主要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建设运营更多亲子户外乐园, 累加投资金额较大，

随着乐园数量的增多，需要更多资金投入及运营管理人才，故存在一定的资金和

人才短缺风险。公司将积极募集筹措资金，加强优秀人才的引进，并通过现有成

熟项目培养储备人才，防范上述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本次拟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 

随着公司主营业务方向的调整以及疫情带来的影响，加之公司在江苏宿迁投

资建设的口罩工厂，对流动资金需求激增，通过银行授信虽然一定程度上补充了

流动资金，但较高的资金成本严重影响利润水平。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行业发展状况、自身经营发展和资金使用需

求作出的合理调整，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缓解现金流压力，降低财务费用，

提升经营效益，增强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利益。 

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25,559.83万元（含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9,000万元），减去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投资款9,473.913043万元（现金购买

X-BIONIC AG公司及X-Technology Swiss GmbH公司高科技运动产品品牌、专利和

相关无形资产7,800万元，现金增资上海悉乐1,673.913043万元），拟将剩余全

部募集资金16,085.916957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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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本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第6.5.23条规定的三项要求。 

2019年9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9,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

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

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在进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实施划转过程中，前期已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9,000万元，将视同直接划转，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五、公司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2020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募投项目变更为“现金购买X-BIONIC AG公司及X-Technology Swiss GmbH公司高

科技运动产品品牌、专利和相关无形资产项目”及“现金增资上海悉乐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公司变更募投项目有利于更加合理、有效的使

用募集资金，此次购买的无形资产、增资上海悉乐将进一步扩充公司现有业务线，

有利于公司在户外行业的产业布局及发展战略；本次交易对价合理，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和上市公司利益情形；同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有

利于改善现金流状况，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认为：公司

变更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

公司未来经营及发展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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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监事会同意变更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用于收购X-BIONIC 标的IP及向上海悉乐增资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表示同意的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对三夫户外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无异议。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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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募投项目用于收购 X-BIONIC标的 IP及向上海悉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增

资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毕召君                           陈洁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14日 

 


